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99號

聲  請  人  王志雄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田勝侑律師

            吳珮芳律師

被      告  新雅部品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黃信達

被      告  黃換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

等檢察署檢察長114年度上聲議字第7274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

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651

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㈡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王志雄（下稱聲請人）前以被告新雅

部品股份有限公司、黃換舜違反公平交易法等案件，提起告

訴，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

查終結，因認犯罪嫌疑不足，於民國114年6月15日以113年

度偵續字第651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

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審核後仍認再

議無理由，於114年8月7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7274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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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駁回再議聲請(下稱駁回再議處分)，該處分書於114年8月

11日送達於聲請人，聲請人則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於10日內

即114年8月13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

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件卷宗核閱無誤，並有上開不起訴處分

書、處分書、送達證書及蓋有本院收狀戳印之刑事聲請准許

提起自訴狀各1份在卷可稽，是聲請人向本院提出准許提起

自訴之聲請，程序上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告訴意旨略以：被告黃換舜為被告新雅部品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被告新雅公司）之董事及實際負責人，且為專利證號

M640193號「電動機車之馬達固定結構裝置」(下稱本案專

利)之專利權人，其明知聲請人為專利證號M639504號「引擎

減震結構及具有引擎減振結構的引擎」（下稱減振引擎專

利）之專利權人，在未經鑑定或訴訟等方式證明聲請人之減

振引擎專利侵害本案專利之情形下，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

加重誹謗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犯意，以事業體之競爭為目

的，濫用專利法所賦予之權利，未遵行法定程序行使其專利

權事件上所得主張之權利，委任一輝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下稱一輝事務所），於112年11月28日以存證信函通知競

爭者即聲請人之客戶「楊皇機車精品店」、「耕田激能商

行」、「巴士特車業」、「嘉晟車業」、「武田綠能有限公

司」、「達信車業」、「麥斯二輪公司(即靖倫輪業行)」、

「頑電動能公司(即佐赫有限公司)」、 「展鋒車業」、

「桃園OZO公司(即承成綠能有限公司桃園永安分公司)」以

及「G平方公司(即光速動力有限公司東區分公司)」等11家

公司或商號，存證信函內容略以：被告黃換舜為本案專利之

專利權人，並稱聲請人之客戶即上開11家公司所銷售之商品

與聲請人之減振引擎專利圖示完全相同，另進一步引用減振

引擎專利第六、七圖，稱經比對後上開11家公司所銷售之商

品與本案專利所具有之結構特徵、技術內容、原理特性、功

用目的、外觀造型等均為均等結構或等效結構，有侵權之虞

等語（下稱本案存證信函），以上開文字內容指稱聲請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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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之商品有侵權之虞，並要求上開11家公司停止銷售及下

架被告黃換舜所稱之侵權商品暨切結保證不再從事侵害本案

專利之行為，足生損害於聲請人之名譽、營業信譽。因認被

告黃換舜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及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24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37條第1項之損害營業信譽等

罪嫌；被告新雅公司則因該公司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應依公平交易法第37條第2項

之規定科以罰金。

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黃換舜將本案存證信函寄送予上開11家公司、商號，其

寄送對象並非一般人，內容涉及專利權侵權爭議，消息公開

後將於同業間持續傳遞，因而間接散布予多數人，在被告黃

換舜事先有所認知之限度內，仍應該當散布於眾要件。嗣後

被告黃換舜於社群軟體臉書之被告新雅公司粉絲專頁公開上

情，並附上減振引擎專利第六、七圖，且呼籲同業勿購買或

販售未經授權之仿冒商品，顯係基於競爭目的所為而發送本

案存證信函，有加重誹謗之主觀上故意。

　㈡被告黃換舜並未先對聲請人為請求排除侵害之先行通知，且

所寄發之本案存證信函並未附上侵權物實體照片、請求項比

對評核，難認已對專利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予以敘明。

又聲請人送請鑑定之結果認本案專利與減振引擎專利並不相

同，是聲請人並無侵權事實，被告僅聽從證人盧宗輝之主觀

判斷，毫無依據即寄發本案存證信函予上開11家公司、商

號，難謂已盡合理查證之義務，檢察官逕行採納證人之證

詞，據此推認被告黃換舜無主觀犯意，偵查顯有不備。

四、按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聲請人得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

自訴，揆其立法意旨，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裁量權

制衡之一種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所為之

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依此立

法精神，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為准否提起自訴

之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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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調查證據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者（包括曾請求檢察

官調查而未經調查者）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新提出之證據及

證據調查聲請再為調查，亦不可另蒐集偵查卷宗以外之證

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

清，亦將使法院兼任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

虞，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次按法院裁定准

許提起自訴之目的，既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

外部監督機制，即賦予聲請人有如同檢察官提起公訴，使案

件進入審判程序之可能，是法院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自應

係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

「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

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始足為之。故法院就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之案件，倘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

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即屬無理由，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

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五、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且事實之認定，應憑證

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

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

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

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

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

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

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

在，致使事實審法院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

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應由事實審法院為諭知被告

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年度上字第8

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告訴人

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

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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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號判決意旨參照)。　

六、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意旨，已清楚敘明認定被告

黃換舜未構成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及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37條第1項之損害營業信譽等罪嫌；被告新雅公司亦未

構成依公平交易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科以罰金之證據及理

由，並經本院調取前開偵查卷宗核閱無訛。經核原不起訴處

分、駁回再議處分所載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並無違

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並補充說明如下：

　㈠本案不符合意圖散布於眾之要件：

　⒈按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係以散布文字圖畫等方

法，犯同條第1項所定「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

損他人名譽之事」之罪，為其構成要件所謂意圖散布於眾，

係指意圖散發或傳布於不特定之多數人而言，如僅傳達於特

定之人，即不足以當之(最高法院88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判決

意旨參照）。又該罪之成立，並無如同法第309條公然侮辱

罪之須以「公然」為要件，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45

號解釋所稱「本院院字第2033號解釋所謂多數人，係包括特

定之多數人在內，至其人數應視立法意旨及實際情形已否達

於公然之程度而定，應予補充釋明。」，顯係就院字第2033

號解釋前對於刑法分則中「公然」一詞之意義，作補充解

釋，此與刑法第310條第1項所定「意圖散布於眾」之定義，

並無任何關連（最高法院89年度台非字第139號判決意旨參

照）。因此，倘行為人僅將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對特定人

私下告知，並無傳播於眾或令眾人皆知之意思者，即與誹謗

罪之構成要件不符。

　⒉查被告黃換舜委請一輝事務所寄發本案存證信函予上開11家

公司及商號一情，業據被告黃換舜坦承在卷，並有存證信函

11份在卷可稽，惟郵局存證信函之寄送方式係以不公開方式

為之，且每一份存證信函之寄送對象亦僅特定人，可知被告

黃換舜欲傳述對象為其所認知販售減振引擎專利之人，亦即

其所認為之利害關係人，並無要擴大使不相關之人知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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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已難認被告主觀上有散布於眾之意圖。且觀諸本案存證

信函之內容（11份存證信函內容均相同，僅收件人不同）略

以：告知收件人被告黃換舜有本案專利權，而減振引擎專利

與本案專利在特定部位之結構特徵、技術內容、原理特性、

公用目的、外觀造型為均等結構或等效結構，有侵權之虞，

要求收件人停止販售侵權商品、告知供貨製造商來源等語，

是從上開內容亦可見被告黃換舜並未要求或指示收件人將存

證信函內容轉知他人，是聲請人指稱被告黃換舜透過間接散

布之方式而毀損聲請人之營業信譽等語，尚屬無據。

　㈡本案尚難認定被告主觀上有加重誹謗及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

不實情事之犯意：

　⒈按刑法第310條第2項針對以言詞或文字、圖畫而誹謗他人名

譽之誹謗罪規定，係為保護個人法益而設，以防止妨礙他人

之自由權利，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至同條第3項前

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之規定，則係針對

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

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

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

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

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

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

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又

刑法第311條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不罰：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

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

評論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

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係法律就誹謗罪特設之阻卻違法

事由，目的即在維護善意發表意見之自由，亦不生牴觸憲法

問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理由參照）。又刑法

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

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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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所定之情形，

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

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

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

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表

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

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

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並

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並於個案判斷上，佐以所有

客觀情況，如行為時之客觀情狀、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

之認知等，進行客觀之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之用語

文字、片段詞句即率爾推斷，至於是否屬足以貶損他人評價

之行為，尤應參酌行為人之動機、目的、當時所為之用語、

語氣、內容及連接之前後文句統觀之，非得以隻言片語而斷

章取義為斷。

　⒉次按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

業信譽之不實情事，公平交易法第24條定有明文。揆諸其立

法理由為「事業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損害他人營業

信譽之不實消息，以打擊競爭者，亦屬有害交易秩序，故明

定禁止之。」，因此，當以行為人具有真正惡意，陳述散布

不實消息，以打擊競爭者為要件。是前開公平交易法第24條

之構成要件應有⑴事業須基於競爭之目的、⑵有陳述或散布

不實情事之行為、⑶造成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結果。申

言之，所謂「競爭之目的」應係指妨害顧客對於他人營業信

譽應有的信賴，藉以爭取原將由他人取得交易機會之情形；

所謂「不實情事」在於虛捏其事、與事實相違者，有所謂真

偽之別，可以考證者。又行為人雖不能證明所述情事為真

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

真實者；行為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

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

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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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即使行為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

正，如行為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

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揆諸前開司法院大

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及說明，即不能以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24條妨害營業信譽罪之規定，而依同法第37條第1

項之刑責相繩。

　⒊末按事業踐行下列各款確認權利受侵害程序，始發警告函

者，為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

為：（一）發函前已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

口商或代理商請求排除侵害。（二）於警告函內敘明著作

權、商標權或專利權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

（例如系爭權利於何時、何地、如何製造、使用、販賣或進

口等），使受信者足以知悉系爭權利可能受有侵害之事實。

事業未踐行前項第一款排除侵害通知，但已事先採取權利救

濟程序，或已盡合理可能之注意義務，或前項通知已屬客觀

不能，或有具體事證足認應受通知人已知悉侵權爭議之情

形，視為已踐行排除侵害通知之程序，104年12月24日修正

前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

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第4點定有明文。

　⒋查被告黃換舜所提出寄予聲請人之通知函，該函文內容略

為：請求聲請人檢視是否落入本案專利之專利範圍等語，而

該通知函係於112年6月16日寄出，所寄之地址為臺中市○○

區○○○街00號3樓之6，有通知函影本、普通掛號函件執據

各1份在卷可佐，核與減振引擎專利公報上所載申請人即聲

請人之聯絡地址相同，則被告黃換舜供稱伊有寄信給聲請人

表示有拿到本案專利，但找不到聲請人等語，似非全然無

憑，則被告黃換舜委請一輝事務所於寄發存證信函即警告函

前，是否並未事先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即聲請人排除侵害

一節，已非無疑。且觀諸本案存證信函內容可知，被告黃換

舜於本案存證信函內已敘明收件人有實物安裝之情形，並附

上本案專利公報、比對結果、新型專利技術報告、購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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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佐證，進而要求上開11家公司、行號停止販售侵權商

品，則存證信函即警告函之內容業已載明本案專利之專利權

明確內容、範圍，並以比對結果作為受侵害之具體事實，是

被告黃換舜依循上開處理原則而發送警告函，即屬其行使專

利權之正當行為，已難認其係基於競爭之目的而為違反公平

交易法之行為。聲請人雖以警告函並未對專利範圍及受侵害

之具體事實予以敘明，惟上開處理原則並未要求被告黃換舜

應於警告函附上侵權物實體照片、請求項比對評核，始為合

法之權利行使，是聲請意旨此部分主張，顯屬無據。

　⒌中國機械工程學會之專利侵害報告固載明本案專利、減振引

擎專利並無均等論適用，而屬不同之專利一情，有上開專利

侵害鑑定報告1份在卷可查。然被告黃換舜係於111年12月2

日提出申請，於112年4月21日取得本案專利（為新型專

利），於112年8月9日取得本案專利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聲請人則於111年12月20日申請，並於112年4月1日取得減振

引擎專利，被告黃換舜嗣後發現上情，經與一輝事務所人員

確認，一輝事務所人員告知被告黃換舜因馬達從結構、目的

均相同，判斷減振引擎專利有侵權行為之虞，被告黃換舜因

此委請一輝事務所寄發本案存證信函通知本案交易相對人等

情，業據被告黃換舜供承在卷，核與證人盧宗輝於偵查時之

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本案專利公報、減振引擎專利公

報、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各1份在卷可證，而新型專利技術報

告上所載內容略以：比對結果代碼為6，該項代碼之意義為

無法發現足以否定其新穎性等要件之先前技術文獻，且在注

意事項亦載明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新型專利權時，如未提示新

型專利技術報告，不得進行警告等語，則被告黃換舜所稱因

信賴專利事務所人員之比對，且因取得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因認聲請人之減振引擎專利已侵害本案專利，因此寄發本案

存證信函之行為，即非全然無據。是客觀上縱聲請人並未侵

害本案專利，惟被告黃換舜主觀上係基於專業人士之建議，

認減振引擎專利已侵害本案專利，進而委請一輝事務所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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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交易相對人發送存證信函，並附上本案專利公報、比對結

果、新型專利技術報告、購買證明以為佐證，揆諸上開說

明，可認被告黃換舜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並非基於惡

意詆毀聲請人之營業信譽而委請一輝事務所寄發本案存證信

函，且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其係基於競爭之目的寄發

本案存證信函，即不能遽以刑法第310條第2項及公平交易法

第37條第1項規定相繩。從而，既難認被告黃換舜有告訴意

旨所指之犯行，自難認被告新雅公司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37

條第2項規定。

　㈢就聲請意旨指摘證人之證詞可信性部分，證人於偵訊時既已

依法具結作證，已有法律上偽證罪之效力，且亦無積極證據

足以認定證人之證詞有何不實之處，則聲請人認為證人證詞

有袒護被告之情事，已難認有據。再者，本案偵查檢察官係

依據證人證詞及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書綜合判斷認被告主觀上

並無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之故意，此觀原不起訴處

分書第5頁即明，是聲請意旨執此認檢察官並未詳加調查，

有所疏漏，亦不足採，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均已就聲請人於

偵查或再議時所提出之告訴或再議理由予以斟酌，並詳加論

述所憑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並無違背經驗、論理法則或其

他證據法則之情事，且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所主張之事

實及理由，並無法使本院達到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

應提起公訴之心證，揆諸前開說明，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莊惠真

　　　　　　　　　

　　　　　　　　　　　　　　　　　　　法　官　施吟蒨

　　　　　　　　　　　　　　　　　　

　　　　　　　　　　　　　　　　　　　法　官　施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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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君憶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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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99號
聲  請  人  王志雄


代  理  人  田勝侑律師
            吳珮芳律師
被      告  新雅部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信達
被      告  黃換舜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114年度上聲議字第7274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651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㈡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王志雄（下稱聲請人）前以被告新雅部品股份有限公司、黃換舜違反公平交易法等案件，提起告訴，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因認犯罪嫌疑不足，於民國114年6月15日以113年度偵續字第651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審核後仍認再議無理由，於114年8月7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7274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聲請(下稱駁回再議處分)，該處分書於114年8月11日送達於聲請人，聲請人則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於10日內即114年8月13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件卷宗核閱無誤，並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處分書、送達證書及蓋有本院收狀戳印之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各1份在卷可稽，是聲請人向本院提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程序上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告訴意旨略以：被告黃換舜為被告新雅部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新雅公司）之董事及實際負責人，且為專利證號M640193號「電動機車之馬達固定結構裝置」(下稱本案專利)之專利權人，其明知聲請人為專利證號M639504號「引擎減震結構及具有引擎減振結構的引擎」（下稱減振引擎專利）之專利權人，在未經鑑定或訴訟等方式證明聲請人之減振引擎專利侵害本案專利之情形下，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加重誹謗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犯意，以事業體之競爭為目的，濫用專利法所賦予之權利，未遵行法定程序行使其專利權事件上所得主張之權利，委任一輝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下稱一輝事務所），於112年11月28日以存證信函通知競爭者即聲請人之客戶「楊皇機車精品店」、「耕田激能商行」、「巴士特車業」、「嘉晟車業」、「武田綠能有限公司」、「達信車業」、「麥斯二輪公司(即靖倫輪業行)」、「頑電動能公司(即佐赫有限公司)」、 「展鋒車業」、「桃園OZO公司(即承成綠能有限公司桃園永安分公司)」以及「G平方公司(即光速動力有限公司東區分公司)」等11家公司或商號，存證信函內容略以：被告黃換舜為本案專利之專利權人，並稱聲請人之客戶即上開11家公司所銷售之商品與聲請人之減振引擎專利圖示完全相同，另進一步引用減振引擎專利第六、七圖，稱經比對後上開11家公司所銷售之商品與本案專利所具有之結構特徵、技術內容、原理特性、功用目的、外觀造型等均為均等結構或等效結構，有侵權之虞等語（下稱本案存證信函），以上開文字內容指稱聲請人所供應之商品有侵權之虞，並要求上開11家公司停止銷售及下架被告黃換舜所稱之侵權商品暨切結保證不再從事侵害本案專利之行為，足生損害於聲請人之名譽、營業信譽。因認被告黃換舜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37條第1項之損害營業信譽等罪嫌；被告新雅公司則因該公司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應依公平交易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科以罰金。
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黃換舜將本案存證信函寄送予上開11家公司、商號，其寄送對象並非一般人，內容涉及專利權侵權爭議，消息公開後將於同業間持續傳遞，因而間接散布予多數人，在被告黃換舜事先有所認知之限度內，仍應該當散布於眾要件。嗣後被告黃換舜於社群軟體臉書之被告新雅公司粉絲專頁公開上情，並附上減振引擎專利第六、七圖，且呼籲同業勿購買或販售未經授權之仿冒商品，顯係基於競爭目的所為而發送本案存證信函，有加重誹謗之主觀上故意。
　㈡被告黃換舜並未先對聲請人為請求排除侵害之先行通知，且所寄發之本案存證信函並未附上侵權物實體照片、請求項比對評核，難認已對專利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予以敘明。又聲請人送請鑑定之結果認本案專利與減振引擎專利並不相同，是聲請人並無侵權事實，被告僅聽從證人盧宗輝之主觀判斷，毫無依據即寄發本案存證信函予上開11家公司、商號，難謂已盡合理查證之義務，檢察官逕行採納證人之證詞，據此推認被告黃換舜無主觀犯意，偵查顯有不備。
四、按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聲請人得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揆其立法意旨，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裁量權制衡之一種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所為之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依此立法精神，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為准否提起自訴之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係指調查證據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者（包括曾請求檢察官調查而未經調查者）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新提出之證據及證據調查聲請再為調查，亦不可另蒐集偵查卷宗以外之證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亦將使法院兼任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虞，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次按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目的，既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即賦予聲請人有如同檢察官提起公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之可能，是法院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自應係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始足為之。故法院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倘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即屬無理由，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五、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且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事實審法院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應由事實審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意旨參照)。　
六、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意旨，已清楚敘明認定被告黃換舜未構成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37條第1項之損害營業信譽等罪嫌；被告新雅公司亦未構成依公平交易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科以罰金之證據及理由，並經本院調取前開偵查卷宗核閱無訛。經核原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所載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並補充說明如下：
　㈠本案不符合意圖散布於眾之要件：
　⒈按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係以散布文字圖畫等方法，犯同條第1項所定「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之罪，為其構成要件所謂意圖散布於眾，係指意圖散發或傳布於不特定之多數人而言，如僅傳達於特定之人，即不足以當之(最高法院88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該罪之成立，並無如同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之須以「公然」為要件，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45號解釋所稱「本院院字第2033號解釋所謂多數人，係包括特定之多數人在內，至其人數應視立法意旨及實際情形已否達於公然之程度而定，應予補充釋明。」，顯係就院字第2033號解釋前對於刑法分則中「公然」一詞之意義，作補充解釋，此與刑法第310條第1項所定「意圖散布於眾」之定義，並無任何關連（最高法院89年度台非字第139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倘行為人僅將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對特定人私下告知，並無傳播於眾或令眾人皆知之意思者，即與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不符。
　⒉查被告黃換舜委請一輝事務所寄發本案存證信函予上開11家公司及商號一情，業據被告黃換舜坦承在卷，並有存證信函11份在卷可稽，惟郵局存證信函之寄送方式係以不公開方式為之，且每一份存證信函之寄送對象亦僅特定人，可知被告黃換舜欲傳述對象為其所認知販售減振引擎專利之人，亦即其所認為之利害關係人，並無要擴大使不相關之人知悉之意，已難認被告主觀上有散布於眾之意圖。且觀諸本案存證信函之內容（11份存證信函內容均相同，僅收件人不同）略以：告知收件人被告黃換舜有本案專利權，而減振引擎專利與本案專利在特定部位之結構特徵、技術內容、原理特性、公用目的、外觀造型為均等結構或等效結構，有侵權之虞，要求收件人停止販售侵權商品、告知供貨製造商來源等語，是從上開內容亦可見被告黃換舜並未要求或指示收件人將存證信函內容轉知他人，是聲請人指稱被告黃換舜透過間接散布之方式而毀損聲請人之營業信譽等語，尚屬無據。
　㈡本案尚難認定被告主觀上有加重誹謗及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之犯意：
　⒈按刑法第310條第2項針對以言詞或文字、圖畫而誹謗他人名譽之誹謗罪規定，係為保護個人法益而設，以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至同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之規定，則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又刑法第311條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係法律就誹謗罪特設之阻卻違法事由，目的即在維護善意發表意見之自由，亦不生牴觸憲法問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理由參照）。又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所定之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並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並於個案判斷上，佐以所有客觀情況，如行為時之客觀情狀、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之認知等，進行客觀之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之用語文字、片段詞句即率爾推斷，至於是否屬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行為，尤應參酌行為人之動機、目的、當時所為之用語、語氣、內容及連接之前後文句統觀之，非得以隻言片語而斷章取義為斷。
　⒉次按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公平交易法第24條定有明文。揆諸其立法理由為「事業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消息，以打擊競爭者，亦屬有害交易秩序，故明定禁止之。」，因此，當以行為人具有真正惡意，陳述散布不實消息，以打擊競爭者為要件。是前開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構成要件應有⑴事業須基於競爭之目的、⑵有陳述或散布不實情事之行為、⑶造成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結果。申言之，所謂「競爭之目的」應係指妨害顧客對於他人營業信譽應有的信賴，藉以爭取原將由他人取得交易機會之情形；所謂「不實情事」在於虛捏其事、與事實相違者，有所謂真偽之別，可以考證者。又行為人雖不能證明所述情事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行為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行為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行為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揆諸前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及說明，即不能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妨害營業信譽罪之規定，而依同法第37條第1項之刑責相繩。
　⒊末按事業踐行下列各款確認權利受侵害程序，始發警告函者，為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一）發函前已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理商請求排除侵害。（二）於警告函內敘明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例如系爭權利於何時、何地、如何製造、使用、販賣或進口等），使受信者足以知悉系爭權利可能受有侵害之事實。事業未踐行前項第一款排除侵害通知，但已事先採取權利救濟程序，或已盡合理可能之注意義務，或前項通知已屬客觀不能，或有具體事證足認應受通知人已知悉侵權爭議之情形，視為已踐行排除侵害通知之程序，104年12月24日修正前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第4點定有明文。
　⒋查被告黃換舜所提出寄予聲請人之通知函，該函文內容略為：請求聲請人檢視是否落入本案專利之專利範圍等語，而該通知函係於112年6月16日寄出，所寄之地址為臺中市○○區○○○街00號3樓之6，有通知函影本、普通掛號函件執據各1份在卷可佐，核與減振引擎專利公報上所載申請人即聲請人之聯絡地址相同，則被告黃換舜供稱伊有寄信給聲請人表示有拿到本案專利，但找不到聲請人等語，似非全然無憑，則被告黃換舜委請一輝事務所於寄發存證信函即警告函前，是否並未事先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即聲請人排除侵害一節，已非無疑。且觀諸本案存證信函內容可知，被告黃換舜於本案存證信函內已敘明收件人有實物安裝之情形，並附上本案專利公報、比對結果、新型專利技術報告、購買證明以資佐證，進而要求上開11家公司、行號停止販售侵權商品，則存證信函即警告函之內容業已載明本案專利之專利權明確內容、範圍，並以比對結果作為受侵害之具體事實，是被告黃換舜依循上開處理原則而發送警告函，即屬其行使專利權之正當行為，已難認其係基於競爭之目的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聲請人雖以警告函並未對專利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予以敘明，惟上開處理原則並未要求被告黃換舜應於警告函附上侵權物實體照片、請求項比對評核，始為合法之權利行使，是聲請意旨此部分主張，顯屬無據。
　⒌中國機械工程學會之專利侵害報告固載明本案專利、減振引擎專利並無均等論適用，而屬不同之專利一情，有上開專利侵害鑑定報告1份在卷可查。然被告黃換舜係於111年12月2日提出申請，於112年4月21日取得本案專利（為新型專利），於112年8月9日取得本案專利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聲請人則於111年12月20日申請，並於112年4月1日取得減振引擎專利，被告黃換舜嗣後發現上情，經與一輝事務所人員確認，一輝事務所人員告知被告黃換舜因馬達從結構、目的均相同，判斷減振引擎專利有侵權行為之虞，被告黃換舜因此委請一輝事務所寄發本案存證信函通知本案交易相對人等情，業據被告黃換舜供承在卷，核與證人盧宗輝於偵查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本案專利公報、減振引擎專利公報、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各1份在卷可證，而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上所載內容略以：比對結果代碼為6，該項代碼之意義為無法發現足以否定其新穎性等要件之先前技術文獻，且在注意事項亦載明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新型專利權時，如未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不得進行警告等語，則被告黃換舜所稱因信賴專利事務所人員之比對，且因取得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因認聲請人之減振引擎專利已侵害本案專利，因此寄發本案存證信函之行為，即非全然無據。是客觀上縱聲請人並未侵害本案專利，惟被告黃換舜主觀上係基於專業人士之建議，認減振引擎專利已侵害本案專利，進而委請一輝事務所對本案交易相對人發送存證信函，並附上本案專利公報、比對結果、新型專利技術報告、購買證明以為佐證，揆諸上開說明，可認被告黃換舜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並非基於惡意詆毀聲請人之營業信譽而委請一輝事務所寄發本案存證信函，且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其係基於競爭之目的寄發本案存證信函，即不能遽以刑法第310條第2項及公平交易法第37條第1項規定相繩。從而，既難認被告黃換舜有告訴意旨所指之犯行，自難認被告新雅公司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37條第2項規定。
　㈢就聲請意旨指摘證人之證詞可信性部分，證人於偵訊時既已依法具結作證，已有法律上偽證罪之效力，且亦無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證人之證詞有何不實之處，則聲請人認為證人證詞有袒護被告之情事，已難認有據。再者，本案偵查檢察官係依據證人證詞及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書綜合判斷認被告主觀上並無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之故意，此觀原不起訴處分書第5頁即明，是聲請意旨執此認檢察官並未詳加調查，有所疏漏，亦不足採，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均已就聲請人於偵查或再議時所提出之告訴或再議理由予以斟酌，並詳加論述所憑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並無違背經驗、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事，且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所主張之事實及理由，並無法使本院達到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心證，揆諸前開說明，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莊惠真
　　　　　　　　　
　　　　　　　　　　　　　　　　　　　法　官　施吟蒨
　　　　　　　　　　　　　　　　　　
　　　　　　　　　　　　　　　　　　　法　官　施元明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君憶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99號

聲  請  人  王志雄



代  理  人  田勝侑律師

            吳珮芳律師

被      告  新雅部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信達

被      告  黃換舜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

等檢察署檢察長114年度上聲議字第7274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

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651號）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㈡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王志雄（下稱聲請人）前以被告新雅

    部品股份有限公司、黃換舜違反公平交易法等案件，提起告

    訴，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

    查終結，因認犯罪嫌疑不足，於民國114年6月15日以113年

    度偵續字第651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

    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審核後仍認再

    議無理由，於114年8月7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7274號處分

    書駁回再議聲請(下稱駁回再議處分)，該處分書於114年8月

    11日送達於聲請人，聲請人則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於10日內

    即114年8月13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

    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件卷宗核閱無誤，並有上開不起訴處分

    書、處分書、送達證書及蓋有本院收狀戳印之刑事聲請准許

    提起自訴狀各1份在卷可稽，是聲請人向本院提出准許提起

    自訴之聲請，程序上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告訴意旨略以：被告黃換舜為被告新雅部品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被告新雅公司）之董事及實際負責人，且為專利證號M6

    40193號「電動機車之馬達固定結構裝置」(下稱本案專利)

    之專利權人，其明知聲請人為專利證號M639504號「引擎減

    震結構及具有引擎減振結構的引擎」（下稱減振引擎專利）

    之專利權人，在未經鑑定或訴訟等方式證明聲請人之減振引

    擎專利侵害本案專利之情形下，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加重

    誹謗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犯意，以事業體之競爭為目的，濫

    用專利法所賦予之權利，未遵行法定程序行使其專利權事件

    上所得主張之權利，委任一輝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下稱一

    輝事務所），於112年11月28日以存證信函通知競爭者即聲

    請人之客戶「楊皇機車精品店」、「耕田激能商行」、「巴

    士特車業」、「嘉晟車業」、「武田綠能有限公司」、「達

    信車業」、「麥斯二輪公司(即靖倫輪業行)」、「頑電動能

    公司(即佐赫有限公司)」、 「展鋒車業」、「桃園OZO公司

    (即承成綠能有限公司桃園永安分公司)」以及「G平方公司(

    即光速動力有限公司東區分公司)」等11家公司或商號，存

    證信函內容略以：被告黃換舜為本案專利之專利權人，並稱

    聲請人之客戶即上開11家公司所銷售之商品與聲請人之減振

    引擎專利圖示完全相同，另進一步引用減振引擎專利第六、

    七圖，稱經比對後上開11家公司所銷售之商品與本案專利所

    具有之結構特徵、技術內容、原理特性、功用目的、外觀造

    型等均為均等結構或等效結構，有侵權之虞等語（下稱本案

    存證信函），以上開文字內容指稱聲請人所供應之商品有侵

    權之虞，並要求上開11家公司停止銷售及下架被告黃換舜所

    稱之侵權商品暨切結保證不再從事侵害本案專利之行為，足

    生損害於聲請人之名譽、營業信譽。因認被告黃換舜涉犯刑

    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規定

    ，而犯同法第37條第1項之損害營業信譽等罪嫌；被告新雅

    公司則因該公司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24條規定，應依公平交易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科以罰金

    。

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黃換舜將本案存證信函寄送予上開11家公司、商號，其

    寄送對象並非一般人，內容涉及專利權侵權爭議，消息公開

    後將於同業間持續傳遞，因而間接散布予多數人，在被告黃

    換舜事先有所認知之限度內，仍應該當散布於眾要件。嗣後

    被告黃換舜於社群軟體臉書之被告新雅公司粉絲專頁公開上

    情，並附上減振引擎專利第六、七圖，且呼籲同業勿購買或

    販售未經授權之仿冒商品，顯係基於競爭目的所為而發送本

    案存證信函，有加重誹謗之主觀上故意。

　㈡被告黃換舜並未先對聲請人為請求排除侵害之先行通知，且

    所寄發之本案存證信函並未附上侵權物實體照片、請求項比

    對評核，難認已對專利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予以敘明。

    又聲請人送請鑑定之結果認本案專利與減振引擎專利並不相

    同，是聲請人並無侵權事實，被告僅聽從證人盧宗輝之主觀

    判斷，毫無依據即寄發本案存證信函予上開11家公司、商號

    ，難謂已盡合理查證之義務，檢察官逕行採納證人之證詞，

    據此推認被告黃換舜無主觀犯意，偵查顯有不備。

四、按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聲請人得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

    自訴，揆其立法意旨，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裁量權

    制衡之一種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所為之

    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依此立

    法精神，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為准否提起自訴

    之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

    係指調查證據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者（包括曾請求檢察

    官調查而未經調查者）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新提出之證據及

    證據調查聲請再為調查，亦不可另蒐集偵查卷宗以外之證據

    ，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

    亦將使法院兼任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虞，

    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次按法院裁定准許提

    起自訴之目的，既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

    監督機制，即賦予聲請人有如同檢察官提起公訴，使案件進

    入審判程序之可能，是法院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自應係偵

    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

    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始足為之。故法院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之案件，倘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判

    斷未達起訴門檻，即屬無理由，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

    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五、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且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

    ，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

    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

    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

    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

    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

    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

    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

    ，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

    事實審法院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

    告」之證據法則，即應由事實審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76年

    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

    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

    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

    意旨參照)。　

六、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意旨，已清楚敘明認定被告

    黃換舜未構成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及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37條第1項之損害營業信譽等罪嫌；被告新雅公司亦未

    構成依公平交易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科以罰金之證據及理

    由，並經本院調取前開偵查卷宗核閱無訛。經核原不起訴處

    分、駁回再議處分所載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並無違

    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並補充說明如下：

　㈠本案不符合意圖散布於眾之要件：

　⒈按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係以散布文字圖畫等方

    法，犯同條第1項所定「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

    損他人名譽之事」之罪，為其構成要件所謂意圖散布於眾，

    係指意圖散發或傳布於不特定之多數人而言，如僅傳達於特

    定之人，即不足以當之(最高法院88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判決

    意旨參照）。又該罪之成立，並無如同法第309條公然侮辱

    罪之須以「公然」為要件，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45

    號解釋所稱「本院院字第2033號解釋所謂多數人，係包括特

    定之多數人在內，至其人數應視立法意旨及實際情形已否達

    於公然之程度而定，應予補充釋明。」，顯係就院字第2033

    號解釋前對於刑法分則中「公然」一詞之意義，作補充解釋

    ，此與刑法第310條第1項所定「意圖散布於眾」之定義，並

    無任何關連（最高法院89年度台非字第139號判決意旨參照

    ）。因此，倘行為人僅將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對特定人私

    下告知，並無傳播於眾或令眾人皆知之意思者，即與誹謗罪

    之構成要件不符。

　⒉查被告黃換舜委請一輝事務所寄發本案存證信函予上開11家

    公司及商號一情，業據被告黃換舜坦承在卷，並有存證信函

    11份在卷可稽，惟郵局存證信函之寄送方式係以不公開方式

    為之，且每一份存證信函之寄送對象亦僅特定人，可知被告

    黃換舜欲傳述對象為其所認知販售減振引擎專利之人，亦即

    其所認為之利害關係人，並無要擴大使不相關之人知悉之意

    ，已難認被告主觀上有散布於眾之意圖。且觀諸本案存證信

    函之內容（11份存證信函內容均相同，僅收件人不同）略以

    ：告知收件人被告黃換舜有本案專利權，而減振引擎專利與

    本案專利在特定部位之結構特徵、技術內容、原理特性、公

    用目的、外觀造型為均等結構或等效結構，有侵權之虞，要

    求收件人停止販售侵權商品、告知供貨製造商來源等語，是

    從上開內容亦可見被告黃換舜並未要求或指示收件人將存證

    信函內容轉知他人，是聲請人指稱被告黃換舜透過間接散布

    之方式而毀損聲請人之營業信譽等語，尚屬無據。

　㈡本案尚難認定被告主觀上有加重誹謗及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

    不實情事之犯意：

　⒈按刑法第310條第2項針對以言詞或文字、圖畫而誹謗他人名

    譽之誹謗罪規定，係為保護個人法益而設，以防止妨礙他人

    之自由權利，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至同條第3項前

    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之規定，則係針對

    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

    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

    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

    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

    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

    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

    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又

    刑法第311條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不罰：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

    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

    評論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

    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係法律就誹謗罪特設之阻卻違法

    事由，目的即在維護善意發表意見之自由，亦不生牴觸憲法

    問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理由參照）。又刑法

    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

    ，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所

    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所定之情形，表

    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

    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

    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

    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表意

    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

    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

    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並依

    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並於個案判斷上，佐以所有客

    觀情況，如行為時之客觀情狀、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之

    認知等，進行客觀之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之用語文

    字、片段詞句即率爾推斷，至於是否屬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

    行為，尤應參酌行為人之動機、目的、當時所為之用語、語

    氣、內容及連接之前後文句統觀之，非得以隻言片語而斷章

    取義為斷。

　⒉次按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

    業信譽之不實情事，公平交易法第24條定有明文。揆諸其立

    法理由為「事業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損害他人營業

    信譽之不實消息，以打擊競爭者，亦屬有害交易秩序，故明

    定禁止之。」，因此，當以行為人具有真正惡意，陳述散布

    不實消息，以打擊競爭者為要件。是前開公平交易法第24條

    之構成要件應有⑴事業須基於競爭之目的、⑵有陳述或散布不

    實情事之行為、⑶造成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結果。申言

    之，所謂「競爭之目的」應係指妨害顧客對於他人營業信譽

    應有的信賴，藉以爭取原將由他人取得交易機會之情形；所

    謂「不實情事」在於虛捏其事、與事實相違者，有所謂真偽

    之別，可以考證者。又行為人雖不能證明所述情事為真實，

    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

    者；行為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

    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

    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

    。即使行為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

    如行為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

    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揆諸前開司法院大法官

    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及說明，即不能以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24條妨害營業信譽罪之規定，而依同法第37條第1項之

    刑責相繩。

　⒊末按事業踐行下列各款確認權利受侵害程序，始發警告函者

    ，為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

    （一）發函前已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

    或代理商請求排除侵害。（二）於警告函內敘明著作權、商

    標權或專利權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例如

    系爭權利於何時、何地、如何製造、使用、販賣或進口等）

    ，使受信者足以知悉系爭權利可能受有侵害之事實。事業未

    踐行前項第一款排除侵害通知，但已事先採取權利救濟程序

    ，或已盡合理可能之注意義務，或前項通知已屬客觀不能，

    或有具體事證足認應受通知人已知悉侵權爭議之情形，視為

    已踐行排除侵害通知之程序，104年12月24日修正前公平交

    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

    件之處理原則第4點定有明文。

　⒋查被告黃換舜所提出寄予聲請人之通知函，該函文內容略為

    ：請求聲請人檢視是否落入本案專利之專利範圍等語，而該

    通知函係於112年6月16日寄出，所寄之地址為臺中市○○區○○

    ○街00號3樓之6，有通知函影本、普通掛號函件執據各1份在

    卷可佐，核與減振引擎專利公報上所載申請人即聲請人之聯

    絡地址相同，則被告黃換舜供稱伊有寄信給聲請人表示有拿

    到本案專利，但找不到聲請人等語，似非全然無憑，則被告

    黃換舜委請一輝事務所於寄發存證信函即警告函前，是否並

    未事先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即聲請人排除侵害一節，已非

    無疑。且觀諸本案存證信函內容可知，被告黃換舜於本案存

    證信函內已敘明收件人有實物安裝之情形，並附上本案專利

    公報、比對結果、新型專利技術報告、購買證明以資佐證，

    進而要求上開11家公司、行號停止販售侵權商品，則存證信

    函即警告函之內容業已載明本案專利之專利權明確內容、範

    圍，並以比對結果作為受侵害之具體事實，是被告黃換舜依

    循上開處理原則而發送警告函，即屬其行使專利權之正當行

    為，已難認其係基於競爭之目的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

    。聲請人雖以警告函並未對專利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予

    以敘明，惟上開處理原則並未要求被告黃換舜應於警告函附

    上侵權物實體照片、請求項比對評核，始為合法之權利行使

    ，是聲請意旨此部分主張，顯屬無據。

　⒌中國機械工程學會之專利侵害報告固載明本案專利、減振引

    擎專利並無均等論適用，而屬不同之專利一情，有上開專利

    侵害鑑定報告1份在卷可查。然被告黃換舜係於111年12月2

    日提出申請，於112年4月21日取得本案專利（為新型專利）

    ，於112年8月9日取得本案專利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聲請

    人則於111年12月20日申請，並於112年4月1日取得減振引擎

    專利，被告黃換舜嗣後發現上情，經與一輝事務所人員確認

    ，一輝事務所人員告知被告黃換舜因馬達從結構、目的均相

    同，判斷減振引擎專利有侵權行為之虞，被告黃換舜因此委

    請一輝事務所寄發本案存證信函通知本案交易相對人等情，

    業據被告黃換舜供承在卷，核與證人盧宗輝於偵查時之證述

    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本案專利公報、減振引擎專利公報、新

    型專利技術報告各1份在卷可證，而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上所

    載內容略以：比對結果代碼為6，該項代碼之意義為無法發

    現足以否定其新穎性等要件之先前技術文獻，且在注意事項

    亦載明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新型專利權時，如未提示新型專利

    技術報告，不得進行警告等語，則被告黃換舜所稱因信賴專

    利事務所人員之比對，且因取得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因認聲

    請人之減振引擎專利已侵害本案專利，因此寄發本案存證信

    函之行為，即非全然無據。是客觀上縱聲請人並未侵害本案

    專利，惟被告黃換舜主觀上係基於專業人士之建議，認減振

    引擎專利已侵害本案專利，進而委請一輝事務所對本案交易

    相對人發送存證信函，並附上本案專利公報、比對結果、新

    型專利技術報告、購買證明以為佐證，揆諸上開說明，可認

    被告黃換舜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並非基於惡意詆毀聲

    請人之營業信譽而委請一輝事務所寄發本案存證信函，且卷

    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其係基於競爭之目的寄發本案存證

    信函，即不能遽以刑法第310條第2項及公平交易法第37條第

    1項規定相繩。從而，既難認被告黃換舜有告訴意旨所指之

    犯行，自難認被告新雅公司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37條第2項

    規定。

　㈢就聲請意旨指摘證人之證詞可信性部分，證人於偵訊時既已

    依法具結作證，已有法律上偽證罪之效力，且亦無積極證據

    足以認定證人之證詞有何不實之處，則聲請人認為證人證詞

    有袒護被告之情事，已難認有據。再者，本案偵查檢察官係

    依據證人證詞及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書綜合判斷認被告主觀上

    並無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之故意，此觀原不起訴處

    分書第5頁即明，是聲請意旨執此認檢察官並未詳加調查，

    有所疏漏，亦不足採，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均已就聲請人於

    偵查或再議時所提出之告訴或再議理由予以斟酌，並詳加論

    述所憑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並無違背經驗、論理法則或其

    他證據法則之情事，且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所主張之事

    實及理由，並無法使本院達到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

    應提起公訴之心證，揆諸前開說明，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莊惠真

　　　　　　　　　

　　　　　　　　　　　　　　　　　　　法　官　施吟蒨

　　　　　　　　　　　　　　　　　　

　　　　　　　　　　　　　　　　　　　法　官　施元明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君憶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99號

聲  請  人  王志雄



代  理  人  田勝侑律師

            吳珮芳律師

被      告  新雅部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信達

被      告  黃換舜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114年度上聲議字第7274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651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㈡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王志雄（下稱聲請人）前以被告新雅部品股份有限公司、黃換舜違反公平交易法等案件，提起告訴，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因認犯罪嫌疑不足，於民國114年6月15日以113年度偵續字第651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審核後仍認再議無理由，於114年8月7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7274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聲請(下稱駁回再議處分)，該處分書於114年8月11日送達於聲請人，聲請人則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於10日內即114年8月13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件卷宗核閱無誤，並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處分書、送達證書及蓋有本院收狀戳印之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各1份在卷可稽，是聲請人向本院提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程序上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告訴意旨略以：被告黃換舜為被告新雅部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新雅公司）之董事及實際負責人，且為專利證號M640193號「電動機車之馬達固定結構裝置」(下稱本案專利)之專利權人，其明知聲請人為專利證號M639504號「引擎減震結構及具有引擎減振結構的引擎」（下稱減振引擎專利）之專利權人，在未經鑑定或訴訟等方式證明聲請人之減振引擎專利侵害本案專利之情形下，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加重誹謗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犯意，以事業體之競爭為目的，濫用專利法所賦予之權利，未遵行法定程序行使其專利權事件上所得主張之權利，委任一輝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下稱一輝事務所），於112年11月28日以存證信函通知競爭者即聲請人之客戶「楊皇機車精品店」、「耕田激能商行」、「巴士特車業」、「嘉晟車業」、「武田綠能有限公司」、「達信車業」、「麥斯二輪公司(即靖倫輪業行)」、「頑電動能公司(即佐赫有限公司)」、 「展鋒車業」、「桃園OZO公司(即承成綠能有限公司桃園永安分公司)」以及「G平方公司(即光速動力有限公司東區分公司)」等11家公司或商號，存證信函內容略以：被告黃換舜為本案專利之專利權人，並稱聲請人之客戶即上開11家公司所銷售之商品與聲請人之減振引擎專利圖示完全相同，另進一步引用減振引擎專利第六、七圖，稱經比對後上開11家公司所銷售之商品與本案專利所具有之結構特徵、技術內容、原理特性、功用目的、外觀造型等均為均等結構或等效結構，有侵權之虞等語（下稱本案存證信函），以上開文字內容指稱聲請人所供應之商品有侵權之虞，並要求上開11家公司停止銷售及下架被告黃換舜所稱之侵權商品暨切結保證不再從事侵害本案專利之行為，足生損害於聲請人之名譽、營業信譽。因認被告黃換舜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37條第1項之損害營業信譽等罪嫌；被告新雅公司則因該公司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應依公平交易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科以罰金。

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黃換舜將本案存證信函寄送予上開11家公司、商號，其寄送對象並非一般人，內容涉及專利權侵權爭議，消息公開後將於同業間持續傳遞，因而間接散布予多數人，在被告黃換舜事先有所認知之限度內，仍應該當散布於眾要件。嗣後被告黃換舜於社群軟體臉書之被告新雅公司粉絲專頁公開上情，並附上減振引擎專利第六、七圖，且呼籲同業勿購買或販售未經授權之仿冒商品，顯係基於競爭目的所為而發送本案存證信函，有加重誹謗之主觀上故意。

　㈡被告黃換舜並未先對聲請人為請求排除侵害之先行通知，且所寄發之本案存證信函並未附上侵權物實體照片、請求項比對評核，難認已對專利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予以敘明。又聲請人送請鑑定之結果認本案專利與減振引擎專利並不相同，是聲請人並無侵權事實，被告僅聽從證人盧宗輝之主觀判斷，毫無依據即寄發本案存證信函予上開11家公司、商號，難謂已盡合理查證之義務，檢察官逕行採納證人之證詞，據此推認被告黃換舜無主觀犯意，偵查顯有不備。

四、按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聲請人得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揆其立法意旨，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裁量權制衡之一種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所為之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依此立法精神，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為准否提起自訴之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係指調查證據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者（包括曾請求檢察官調查而未經調查者）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新提出之證據及證據調查聲請再為調查，亦不可另蒐集偵查卷宗以外之證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亦將使法院兼任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虞，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次按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目的，既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即賦予聲請人有如同檢察官提起公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之可能，是法院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自應係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始足為之。故法院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倘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即屬無理由，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五、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且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事實審法院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應由事實審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意旨參照)。　

六、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意旨，已清楚敘明認定被告黃換舜未構成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37條第1項之損害營業信譽等罪嫌；被告新雅公司亦未構成依公平交易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科以罰金之證據及理由，並經本院調取前開偵查卷宗核閱無訛。經核原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所載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並補充說明如下：

　㈠本案不符合意圖散布於眾之要件：

　⒈按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係以散布文字圖畫等方法，犯同條第1項所定「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之罪，為其構成要件所謂意圖散布於眾，係指意圖散發或傳布於不特定之多數人而言，如僅傳達於特定之人，即不足以當之(最高法院88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該罪之成立，並無如同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之須以「公然」為要件，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45號解釋所稱「本院院字第2033號解釋所謂多數人，係包括特定之多數人在內，至其人數應視立法意旨及實際情形已否達於公然之程度而定，應予補充釋明。」，顯係就院字第2033號解釋前對於刑法分則中「公然」一詞之意義，作補充解釋，此與刑法第310條第1項所定「意圖散布於眾」之定義，並無任何關連（最高法院89年度台非字第139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倘行為人僅將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對特定人私下告知，並無傳播於眾或令眾人皆知之意思者，即與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不符。

　⒉查被告黃換舜委請一輝事務所寄發本案存證信函予上開11家公司及商號一情，業據被告黃換舜坦承在卷，並有存證信函11份在卷可稽，惟郵局存證信函之寄送方式係以不公開方式為之，且每一份存證信函之寄送對象亦僅特定人，可知被告黃換舜欲傳述對象為其所認知販售減振引擎專利之人，亦即其所認為之利害關係人，並無要擴大使不相關之人知悉之意，已難認被告主觀上有散布於眾之意圖。且觀諸本案存證信函之內容（11份存證信函內容均相同，僅收件人不同）略以：告知收件人被告黃換舜有本案專利權，而減振引擎專利與本案專利在特定部位之結構特徵、技術內容、原理特性、公用目的、外觀造型為均等結構或等效結構，有侵權之虞，要求收件人停止販售侵權商品、告知供貨製造商來源等語，是從上開內容亦可見被告黃換舜並未要求或指示收件人將存證信函內容轉知他人，是聲請人指稱被告黃換舜透過間接散布之方式而毀損聲請人之營業信譽等語，尚屬無據。

　㈡本案尚難認定被告主觀上有加重誹謗及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之犯意：

　⒈按刑法第310條第2項針對以言詞或文字、圖畫而誹謗他人名譽之誹謗罪規定，係為保護個人法益而設，以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至同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之規定，則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又刑法第311條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係法律就誹謗罪特設之阻卻違法事由，目的即在維護善意發表意見之自由，亦不生牴觸憲法問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理由參照）。又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所定之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並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並於個案判斷上，佐以所有客觀情況，如行為時之客觀情狀、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之認知等，進行客觀之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之用語文字、片段詞句即率爾推斷，至於是否屬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行為，尤應參酌行為人之動機、目的、當時所為之用語、語氣、內容及連接之前後文句統觀之，非得以隻言片語而斷章取義為斷。

　⒉次按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公平交易法第24條定有明文。揆諸其立法理由為「事業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消息，以打擊競爭者，亦屬有害交易秩序，故明定禁止之。」，因此，當以行為人具有真正惡意，陳述散布不實消息，以打擊競爭者為要件。是前開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構成要件應有⑴事業須基於競爭之目的、⑵有陳述或散布不實情事之行為、⑶造成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結果。申言之，所謂「競爭之目的」應係指妨害顧客對於他人營業信譽應有的信賴，藉以爭取原將由他人取得交易機會之情形；所謂「不實情事」在於虛捏其事、與事實相違者，有所謂真偽之別，可以考證者。又行為人雖不能證明所述情事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行為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行為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行為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揆諸前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及說明，即不能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妨害營業信譽罪之規定，而依同法第37條第1項之刑責相繩。

　⒊末按事業踐行下列各款確認權利受侵害程序，始發警告函者，為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一）發函前已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理商請求排除侵害。（二）於警告函內敘明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例如系爭權利於何時、何地、如何製造、使用、販賣或進口等），使受信者足以知悉系爭權利可能受有侵害之事實。事業未踐行前項第一款排除侵害通知，但已事先採取權利救濟程序，或已盡合理可能之注意義務，或前項通知已屬客觀不能，或有具體事證足認應受通知人已知悉侵權爭議之情形，視為已踐行排除侵害通知之程序，104年12月24日修正前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第4點定有明文。

　⒋查被告黃換舜所提出寄予聲請人之通知函，該函文內容略為：請求聲請人檢視是否落入本案專利之專利範圍等語，而該通知函係於112年6月16日寄出，所寄之地址為臺中市○○區○○○街00號3樓之6，有通知函影本、普通掛號函件執據各1份在卷可佐，核與減振引擎專利公報上所載申請人即聲請人之聯絡地址相同，則被告黃換舜供稱伊有寄信給聲請人表示有拿到本案專利，但找不到聲請人等語，似非全然無憑，則被告黃換舜委請一輝事務所於寄發存證信函即警告函前，是否並未事先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即聲請人排除侵害一節，已非無疑。且觀諸本案存證信函內容可知，被告黃換舜於本案存證信函內已敘明收件人有實物安裝之情形，並附上本案專利公報、比對結果、新型專利技術報告、購買證明以資佐證，進而要求上開11家公司、行號停止販售侵權商品，則存證信函即警告函之內容業已載明本案專利之專利權明確內容、範圍，並以比對結果作為受侵害之具體事實，是被告黃換舜依循上開處理原則而發送警告函，即屬其行使專利權之正當行為，已難認其係基於競爭之目的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聲請人雖以警告函並未對專利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予以敘明，惟上開處理原則並未要求被告黃換舜應於警告函附上侵權物實體照片、請求項比對評核，始為合法之權利行使，是聲請意旨此部分主張，顯屬無據。

　⒌中國機械工程學會之專利侵害報告固載明本案專利、減振引擎專利並無均等論適用，而屬不同之專利一情，有上開專利侵害鑑定報告1份在卷可查。然被告黃換舜係於111年12月2日提出申請，於112年4月21日取得本案專利（為新型專利），於112年8月9日取得本案專利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聲請人則於111年12月20日申請，並於112年4月1日取得減振引擎專利，被告黃換舜嗣後發現上情，經與一輝事務所人員確認，一輝事務所人員告知被告黃換舜因馬達從結構、目的均相同，判斷減振引擎專利有侵權行為之虞，被告黃換舜因此委請一輝事務所寄發本案存證信函通知本案交易相對人等情，業據被告黃換舜供承在卷，核與證人盧宗輝於偵查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本案專利公報、減振引擎專利公報、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各1份在卷可證，而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上所載內容略以：比對結果代碼為6，該項代碼之意義為無法發現足以否定其新穎性等要件之先前技術文獻，且在注意事項亦載明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新型專利權時，如未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不得進行警告等語，則被告黃換舜所稱因信賴專利事務所人員之比對，且因取得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因認聲請人之減振引擎專利已侵害本案專利，因此寄發本案存證信函之行為，即非全然無據。是客觀上縱聲請人並未侵害本案專利，惟被告黃換舜主觀上係基於專業人士之建議，認減振引擎專利已侵害本案專利，進而委請一輝事務所對本案交易相對人發送存證信函，並附上本案專利公報、比對結果、新型專利技術報告、購買證明以為佐證，揆諸上開說明，可認被告黃換舜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並非基於惡意詆毀聲請人之營業信譽而委請一輝事務所寄發本案存證信函，且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其係基於競爭之目的寄發本案存證信函，即不能遽以刑法第310條第2項及公平交易法第37條第1項規定相繩。從而，既難認被告黃換舜有告訴意旨所指之犯行，自難認被告新雅公司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37條第2項規定。

　㈢就聲請意旨指摘證人之證詞可信性部分，證人於偵訊時既已依法具結作證，已有法律上偽證罪之效力，且亦無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證人之證詞有何不實之處，則聲請人認為證人證詞有袒護被告之情事，已難認有據。再者，本案偵查檢察官係依據證人證詞及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書綜合判斷認被告主觀上並無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之故意，此觀原不起訴處分書第5頁即明，是聲請意旨執此認檢察官並未詳加調查，有所疏漏，亦不足採，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均已就聲請人於偵查或再議時所提出之告訴或再議理由予以斟酌，並詳加論述所憑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並無違背經驗、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事，且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所主張之事實及理由，並無法使本院達到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心證，揆諸前開說明，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莊惠真

　　　　　　　　　

　　　　　　　　　　　　　　　　　　　法　官　施吟蒨

　　　　　　　　　　　　　　　　　　

　　　　　　　　　　　　　　　　　　　法　官　施元明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君憶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